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 

“快易分”分期业务申请人声明 

 
致：上海浦东发展银行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简称浦发银行）: 

 

因（请在下述方框中√选，不选的打 X）： 

☐本人 

☐___________（本人直系亲属，仅限父母、子女、夫妻） 

于______年____月_____日在 _____ （商户名称）处购买_____（商品或服务名称），现

本人申请办理浦发银行信用卡“快易分”分期业务，分期期数_____期，手续费率_______%，

近似折算年化手续费率为_____%（该近似折算年化手续费率仅供参考，实际值因申请人选择

办理的分期业务与账单日间隔、每月实际天数、提前还款等不同情况而可能与前述近似折算

年化手续费率存在差异）。 

本人已经全部阅读并同意遵守《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快易分”分期业务条款与细则》的

约定。本人知晓并同意，本次申请浦发银行“快易分”分期业务所获批的分期款项由浦发银

行按本人指令（包括但不限于浦大喜奔 APP扫码识别、POS机具等）一次性向商户进行垫付

后，本人将按约定向浦发银行分期偿还全部垫付款项，并承担相应手续费。 

本人（或本人直系亲属）与商户之间就购买商品或服务的发生的任何争议或纠纷（包括

不限于商户的服务进度、履约能力、质量等与该商品或服务有关的任何纠纷），均由本人（或

本人直系亲属）与商户自行解决，浦发银行不承担任何责任且不赔偿任何损失。如发生前述

本人（或本人直系亲属）与商户之间的任何争议或纠纷，不影响本人与浦发银行之间的债权

债务关系，本人仍应按照本人与浦发银行之间的约定向浦发银行还款。 

本人承诺向浦发银行提供的信息均真实有效并自愿承担因信用卡逾期还款所产生的一

切后果。浦发银行已对本人就“快易分”分期业务作了相应解释说明。 

本人在此确认，本人（或本人直系亲属）购买的上述商品或服务无论是本人使用还是本

人家庭（即直系亲属）使用均由本人按上述约定承担还款义务。 

本人确认，浦发银行对本业务条款与细则中有关免除或限制浦发银行责任的条款、浦发

银行单方面拥有某些权利的条款、增加本人责任或限制本人权利的条款，已采取合理的方式

提请本人注意并已经按照本人的要求对相关条款进行了说明。 

本声明自本人在线确认形式签约时视为本人签属成立并生效。 

 



 

 

                                       申请人签字： 

申请人有效证件名称及号码： 

                                       日 期： 

----------------------------------------------------------------- 

以下为银行填写栏位 

                                        营销人员签名： 

                                        营销人员手机号码： 

                                        日 期： 

 


